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七
年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）
：

王
正
廷

外
交
部
訓
令
：
部
字
第
二
二
四
號

令
僑
務
局
局
長
鍾
榮
光
：

爲
令
遵
事
案
奉
，
國
民
政
府
第
四
百
八
十
號
訓
令
內
⋯
⋯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外
交
部
訓
令
：
部
字
第
二
一
九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七
年
九
月
七
日
）
： 令

國
立
清
華
大
學
校
長
羅
家
倫
：

爲
令
知
事
案
准
，
國
民
政
府
秘
書
處
函
開
貴
部
轉
呈
新
任
國
⋯
⋯

外
交
部
指
令
：
部
字
第
二
六
五
號

令
特
派
山
東
交
涉
員
崔
士
傑
：

爲
蔡
特
派
交
涉
員
公
時
殉
難
案
內
尚
有
書
記
韓
樹
榛
舊
差
役
玉
德
祿
同
時
遇
難
繕
具
清
單
請
核
轉
給
卹
由


